
公文寫作



前言
公文寫作的重要

1.公文是處理公務的重要工具，是在學校服務的我們必
須學習的基本工具。

2.公文代表機關學校，公文品質=機關學校品質，公文的
良窳，代表學校處理公務的績效，也是個人工作能力的
表現。



公文類別
一、令：公布法律、任免、獎懲官員，總

統、軍事機關、部隊發布命令時用之。

二、呈：對總統有所呈請或報告時用之。

三、咨：總統與立法院、監察院公文往復時

用之。



公文類別

四、函
各機關處理公務，有下列情形之一時使用：

1. 上級機關對所屬下級機關有所指示、交辦、
批復時。（下行文）

2. 下級機關對上級機關有所請求或報告時。
（上行文）

3.同級機關或不相隸屬機關間行文時。（平行文）
4.民眾與機關間申請與答覆時。（平行文）



公文類別
五、公告：各機關對公眾有所宣布時用之。
六、其他公文。
前項各款之公文，必要時得以電報、電報交換、
電傳文件、傳真或其他電子文件行之。

附註：其他公文如簽、便箋、書函、開會通知、聘書、
聘函、證明書、證書及會議紀錄等。
本校常用對外公文函、書函、開會通知及公告，
常用對內公文簽、便箋、會議紀錄。



公文寫作基本要求

(一)公文要做到「簡、淺、明、確」四字訣

說明如下：

簡-簡單明瞭、化繁為簡、整齊劃一文字，使

公文結構、程式、文字都趨於簡單明瞭，

以求撰擬及閱讀者均可節省時間及精力。

淺-用語通達、不用奇字，以求淺顯易懂，使

公文所表達之意思，能為一般社會大眾普

遍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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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寫作基本要求

明-敘事清晰、文義清楚、條理分明，使公文

充分發揮意見溝通，達成處理公務之功

能。

確-主旨明確、語氣肯定、敘述時間、空間、

數字精確，多使用直接句、肯定語氣，不

模稜兩可、似是而非，以建立處理公務之

責任觀念，進而提高行政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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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寫作基本要求

(二)段落要分明：公文寫作應採三段(主旨、說

明、擬辦)活用式之結構，即正文內容各段意

見，應截然分清楚，不得前後夾雜敘述。

(三)正確使用標點符號：公文使用標點符號，能

使句讀清楚，便於閱覽，免除誤解。

(四)其他應注意之原則：寫作公文，應以一文一

案為原則。公文送判時，公文夾應標明承辦

單位及送往單位，以加速公文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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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結構（以函為例）

 (一)發文機關：製作本件公文的機關，應用全銜。

 (二)地址、聯絡方式：發文機關的地址及承辦人資料。

 (三)受文者：行文對象。

 (四)發文日期及發文字號：由收發文單位統一處理。

 (五)速別：希望受文機關辦理之速別，有「最速件」、

 「速件」、 「普通件」三種。

 (六)密等：有「絕對機密」、「極機密」、「機密」、

 「密」四種，如非密件，則不須填註。

 (七)附件：必須註明名稱及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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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結構

公文結構，原則上採用「主旨」、「說明」、
「辦法」（簽改為「擬辦」）三段式。「主旨」一
段能完成者，不必特意分割「主旨」、「說明」；
能用二段完成者，亦不必勉強分為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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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結構

(一)主旨：不可分項，文字緊接段名冒號之下書
寫。主旨為全文之精要，是用以說明行文之目的與
期望，本段文字應力求具體扼要。文字越精要越好，
使閱讀者一目了然行文之目的與期望，但也不可過
於簡略，以不超過60字為原則。其內容包括「案由」
及「擬辦」，重點應在於敘述「何人」「何時」
「何地」「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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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結構

(二)說明：如無項次，文字緊接段名冒號書寫；
如分項條列，應另列縮格書寫。當案情必須就事實、
來源或理由，作較詳細之敘述，而無法於「主旨」
內容納時，用本段說明。本段內容重點在於敘述因
「何故」而行文。

(三)辦法：向受文者提出具體要求無法在「主旨」
內簡述時，用本段列舉。本段內容重點在於提出
「如何」辦理之敘述。現行公文少用到「辦法」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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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書寫原則

(一)書寫方向：公文應由左而右，由上而下。

(二)蓋職名章方向：由上而下，由左而右方式，
右為尊。

(三)紙張及版面：以A4紙張直式橫書為原則，惟
因特殊原因需求者，得調整為橫式橫書或A3或A5紙
張。

(四)公文內容因需要分項表達意思時，其分項條
列之層級序號，下一層另列縮一格書寫。

其層次及範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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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書寫原則

第一層：一、

第二層： (一)

第三層： １、

第四層： (１)

第五層： 甲、

第六層： (甲)

分項標號以全形書寫，”()”以半形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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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書寫原則

(五)數字書寫原則：

1、數字用語具一般數字意義(如代碼、國民身
分證統一編號、編號、發文字號、日期、時間、序
號、電話、傳真等)統計意義(如計量單位、統計數
據等)，或以阿拉伯數字表示較為清楚者，使用阿拉
伯數字。

如：5萬4,890元。

2、數字用語屬描述性用語、專有名詞(如地名、
書名、人名、頭銜等)、慣用語，或以中文數字表示
較為妥適者，使用中文數字。

如：星期一，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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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書寫原則

3.錢幣：應加幣別，金額應用阿拉伯數字寫法，
最後一定要加上「元」字。如：新臺幣1億2,345萬
6,789元。

4.公文中提及「支票壹紙」、「領據參紙」等，
一律改由阿拉伯數字表達，如：支票1紙，領據3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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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書寫原則

4、數字用語屬法規條項款目、編章節款目之統
計數據者，以及引敘或摘述法規條文內容時，使用
阿拉伯數字；但屬法規制訂、修正及廢止案之法制
作業者，應依「中央法規標準法」、「法律統一用
語表」等相關規定辦理。

如：依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規定

如：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令：修正「勞動基準

法施行細則」第十條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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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別公文的撰擬-簽

簽為幕僚處理處理公務表達意見，以供上級長官
暸解案情，並作為抉擇之依據。

(一)格式:

1.一段式：採「主旨」一段。案情簡單者

適用之。

2.二段式：採「主旨」及「說明」二段。

「主旨」扼要說明目的與期望或

擬辦意見。其他需要讓長官瞭

解的案情、理由及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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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別公文的撰擬-簽

，於說明段敘述。案情複雜可分一、二、三

項敘述。

3.三段式：採「主旨」、「說明」及「擬辦」三段。對

於案情複雜，且擬辦意見，無法於主旨段

容納者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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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別公文的撰擬-簽
(二)用語:

1.稱謂語： 鈞長(稱陳核長官，前空一格)   
職０００（自稱，字上標)

2.期望語：

請 核示(提出擬辦意見簽核時)

請 鈞閱、請 核閱(檢陳資料請長官過目)

請 鑒察(將辦理情形簽報長官瞭解)

請 鑒核(除簽報長官瞭解外，並含有請示

之意)

請 鈞參(提供長官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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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別公文的撰擬-簽

3.結束語：謹陳、敬陳、右陳

4.簽署：一般性之簽，於簽末左下署簽報者姓

名，押上日期時間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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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別公文的撰擬-簽

(三)範例：

主旨：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一

案，簽請 核示。

說明：

擬辦：

敬陳

校長

０００（署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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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別公文的撰擬-便箋

一般案件，承辦人於文書組所附收文單直接簽

擬處理意見，陳主管或校長核判時用之。

範例：

一、有關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一案。

二、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三、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請

核示

０００（署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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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別公文的撰擬-函

依公文程式條例第2條第1項第4款規定：「函：各
機關間公文往復，或人民與機關間之申請與答復
時用之。」其適用範圍包括上下級機關間、同級
機關間、不相隸屬機關間、人民與機關間。性質
分為上行函、平行函及下行函及申請函(人民與機
關間)。

(一)格式：同簽格式，可分一段式（主旨）、

二段式（主旨、說明）、三段式

（主旨、說明、辦法），三段式目前

比較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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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別公文的撰擬-函

(二)公文用語:

公文用語表

類別 用語 適用範圍 備註

起首
語(正
文開
頭慣
用之
發語
詞)

查、關於、謹查、茲 通用。

制定、訂定、修正、
廢止

公布法律、發布命令
用。

特任、特派、任命、
派、茲派、茲聘、僱

任用人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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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別公文的撰擬-函
稱謂語
(彼此
禮貌上
之代稱
詞)

鈞府、鈞長、鈞座 有隸屬關係之下級對上
級用。

直接稱謂時用。
書寫鈞、大、鈞
長、鈞座時，均應
空一格（挪抬）表
示。

大 無隸屬關係之低級機關
對較高級機關用（對立
法院、司法院、監察院
用）。

貴 上對下、平行、對人民
團體

台端 對屬員、或人民

本 機關學校自稱

職 屬員對長官

該、職稱 機關名稱如一再提及可
稱「該」，對職員則稱
「職稱」

間接稱謂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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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別公文的撰擬-函
引述語
(引據
來文之
起敘
語)

奉 引敘上級機關或首長公
文時用。

奉、准、據等字儘
量少用。
准、據可改用
「接」

准 引敘平行機關公文時
用。

據 引敘下級機關或屬員或
人民公文時用。

奉悉 回復上級機關或首長公
文，於引敘完畢時用。

敬悉 回復平行機關公文，於
引敘完畢時用。

已悉 回復下級機關公文，於
引敘完畢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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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別公文的撰擬-函
引述語
(引據
來文之
起敘
語)

復……(來文機關發文
年月日字號及文號及
文別)

於復文時用。

依(依據、根據)…… 
(來文機關發文年月日
字號及文號及文別或
機關法令)辦理

於告知辦理之依據時
用。

（發文年月日字號及
文別）……諒蒙 鈞
察、鑒察

對上級機關發文後續函
時用。

（發文年月日字號及
文別）……諒逹、計
逹

對平行或下級機關發文
後續函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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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別公文的撰擬-函
經辦語
(處理
案件之
聯繫
詞)

遵經、遵即 對上級機關或首長用。

業經、經已、均經、
迭經、旋經、茲經、
當經、爰經、即經、
前經、並經、嗣經、
歷經、續經、又經、
復經、現經

通用。

准駁語
(決定
可否之
衡量
詞)

應予照准、准予照
辦、准予備查

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用。

未便照准、礙難照
准、應從緩議、應予
不准、應予駁回

同上

敬表同意、同意照辦 對平行機關表示同意時用。

不能同意辦理、歉難
同意、無法照辦、礙
難同意

對平行機關表示不同意時
用。



31/58

各類別公文的撰擬-函
除外語 除…外、除..暨..外 通用

請示語
(請問
之衡量
詞)

是否可行、是否有
當、是否允當、可否
之處、如何之處

通用

期望或
及目的
語(要
求對方
之祈使
詞及表
示行文
主旨之
希求
詞)

請 鑒核、請 核示、
請 鑒察、請 備查、
請 核備。

對上級機關或首長用。 鑒核-報核案件。
核示-請示案件。
鑒察-僅供瞭解。

請 查照、請 察照、
請 查照辦理、請 查
核辦理、請 查照辦
理見復、請 查照轉
告、請 查照備案、
請 查明見復、復請
查照。

對平行或下級機關時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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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別公文的撰擬-函
抄送語 抄陳

抄送

抄發

上行

平行

下行

有副本或抄件時用
之

附送語 附陳、檢陳

附、附送、檢附、檢
送

上行

平行或下行

亦可當成起首語

結束語 謹呈

謹陳、敬陳、右陳

此致

對總統簽用。

於簽未用。

於便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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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寫作常見問題

1.穫得→獲得

2.收獲→收穫

3.含蓋→涵蓋

4.記錄(動詞)，紀錄(名詞) 。

5.聲請(對法院用)

6.申請(對行政機關用)

7.僱用、聘僱、約僱(動詞)

8.雇員、雇主(名詞)

9.公佈、發佈→公布、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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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寫作常見問題

10.部份→部分

11.身份證→身分證

12.抵觸→牴觸

13.貫澈→貫徹

14.徹底→澈底

15.必須品→必需品，必需→必須，

須要→需要

16.莫明奇妙→莫名奇妙

17.名符其實→名副其實

18.給與﹙實物﹚給予﹙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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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三、擬簽或函稿完成送陳核前，建議參考下列項
目自我檢視之﹙建議檢視2次)

1.格式完備否？如漏受文者，發文日期錯誤；
如複製舊檔案，受文者、時間均未修改，發文時
間可能是去年、甚至是前年時間。

2.陳述周延否？

3.文字通順否？

4.稱謂正確否？如單位名稱、同仁職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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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5.錯字是否出現？

6.數字是否無誤？

7.引據是否正確清楚？如引用來文日期文號
正確否？如引用法規名稱、條次、條文內容
正確否？如係照錄原文請用「」引出，如係
引述其文意請用來函略以，（以下將來文之
重點寫出）

8.標點符號是否用對？



本校公文格式：總務處 →  下載專區→  文書收發



本校公文格式通則

本校各類公文、表單(含電腦報表)及附件資料之編寫
原則，說明如下：

一、

(一)字體：一律使用「標楷體」。

(二)字體大小及行距

1.公文：字體大小一律以16號字(行距為「固定行
高」22pt)為原則，若因內容呈現之特殊需要可酌
予縮小，惟不得小於14號字(行距為「固定行高」
18pt)，並應避免為濃縮頁數， 故意縮小行距
或縮小字體。



2.表單(含電腦報表)或附件資料：以14號字為原
則，若因欄位較多需縮小字體者可酌予縮小，惟
不得小於12號字。

(三)邊界：上、下、左、右以保留2公分為原則，若
因紙張較小或欄位較多可酌予縮小邊界，惟不得小
於1公分。

(四)重點標示：一律以加底線標示。



本校公文常見錯誤

一、未依本校公函格式。

二、未依規定公文字體及大小。

三、主旨之內容不需換行。

四、數字層次：說明事項有多項，未依數字編號層級
順序

(一、(一)、1、(1))及上下層編號位置擺放不當。

五、說明事項有多項，項次編號位置不可與說明切齊，
需空一格，每項未做縮排。



六、說明事項只一項，不須冠數字編號，亦不須換
行。

七、主旨或說明有尊稱前不須空格。

八、年份未依民國國曆及阿拉伯數字呈現，年份前
不須再寫民國，如107年5月1日，個位數月日前不
需加0，如5月1日。

九、不須直稱本校校名，以「本校」稱呼即可。

十、主旨內本校單位名稱不可用簡稱，需寫單位正
式全名，如「資管系」要以全銜「資訊管理學系」。



十一、主旨內單位名稱前未加「本校」。

十二、說明欄內註明聯絡人資料(姓名電話等)，若與
公函右上角聯絡人相同，說明欄不需再重複。

十三、可以一頁呈現公文，將說明欄後無相關欄位刪
除，盡量將呈核會簽欄位擺入同一頁。

十四、呈核會簽欄位未留足空間。

十五、常見錯字，回覆應為回復；計劃為動詞，名詞
為計畫。

十六、附件請直接註明附件名稱及數量。


